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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MI 39/11-12號文件  
 
檔  號：CB(3)/C/2 (08-12)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2012年 5月 29日第十次會議文件  

 
 

有關可否委任專員處理針對議員的投訴的可行性研究 

的進一步報告  
 
 
目的  
 
  本文件請委員進一步考慮委任一名專員處理針對議員

以其議員身份所作行為的投訴的建議。  
 
 
背景  
 
2.  在 2012年 4月 23日舉行的會議上，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
員會 (下稱 "監察委員會 ")繼續討論委任一名專員處理針對議員
以其議員身份所作行為的投訴的建議 (立法會CMI/34/11-12號文
件 )。委員同意應委任一名獨立人士為專員，接受及調查屬監察
委員會職權範圍內有關議員登記及申報個人利益、申請發還工

作開支及申請預支營運資金的投訴，以回應公眾對議員調查針

對其同僚議員的投訴 (即 "自己人查自己人 ")所作出的批評。預期
該名專員在完成調查後，會向監察委員會作出報告。監察委員

會負責檢視專員的調查結果，然後再向立法會提交監察委員會

本身的建議和結論。專員亦應研究立法會申訴部接獲市民對議

員提出的意見，並就關乎議員以其議員身份所作行為的操守標

準事宜，向監察委員會提供意見。此外，如現行的指引應作出

修訂或改善，專員應向監察委員會提供這方面的意見。委員又

同意專員應為議員及秘書處提供有關利益衝突事宜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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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考慮專員的角色時，委員商定，獲委任的人士應為立

法會人員 1，因此，較妥善的做法是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經考

慮監察委員會的意見後作出推薦，再由立法會按此通過議案，

然後由立法會主席作出委任。專員的任期應定為 4年，並有機會
可以連任一次。為確保立法會獲提供連貫的服務，專員的 4年任
期應於當屆立法會第二或第三個年度會期開始。鑒於現時無法

評估專員的工作量，立法會應先以兼職的形式委任專員，每周

工作固定時數及在有需要時工作 (請參閱立法會CMI/34/11-12號
文件第 14至 16段，相關摘錄載於附錄 )。  
 
4.  為協助監察委員會進一步考慮此事，委員同意就落實立

法會委任專員的建議所需處理的事項，徵詢英國國會下議院退休

秘書Malcolm Jack爵士的意見。  
 
 
Malcolm Jack爵士的意見  
 
5.  Malcolm Jack爵士於 2012年 4月 24日與監察委員會委員
舉行內部會議。在此之前，秘書處已向他說明監察委員會現正研

究有關委任一名專員調查屬監察委員會職權範圍內針對議員的

投訴的建議，並向他詳述該項研究的背景。在上述會議舉行前，

Malcolm Jack爵士提供了一份機密意見文件。  
 
6.  Malcolm Jack爵士認為，委任一名獨立的立法會人員為
專員，處理針對議員以其議員身份所作行為的投訴，將有助建

立公眾對立法會處理針對議員投訴的機制的信任。他察悉，調

查議員的行為並不屬監察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而前立法局曾兩

度辯論及否決授權監察委員會擴大其職權範圍至涵蓋議員以其

議員身份所作行為的建議。依他之見，在沒有議員行為守則的

情況下，專員將極難執行其工作，原因是：《議事規則》現有

條文的寫法過於籠統，未能提供清晰的指引；以及公眾會期望

專員會一併處理關乎議員行為的較廣泛層面的事宜。鑒於立法

會難以商定一套議員行為守則，因此，最切實可行的做法是採

取分階段的方式進行，即首先把監察委員會現時的調查職務交由

專員負責，並規定專員必須向監察委員會匯報。與此同時，專員

可透過檢視申訴部接獲市民對議員行為提出的意見，就可否制

訂行為守則向監察委員會提供意見。Malcolm Jack爵士並察悉，
《議事規則》訂明，其他委員會也可調查針對議員行為的投訴，

                                              
1 《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382章 )第 2條訂明，立法會人員指秘書或根據

主席的命令在會議廳範圍內行事的任何其他人員或人士，包括在會議廳範圍

內當值的任何警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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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專責委員會及根據《議事規則》第49B(2A)條 (取消議員的資
格 )成立的調查委員會。他認為，日後在更全面檢討處理針對議
員的指稱事宜的機制時，應審視這些條文。在該項全面檢討得

出結果及議員商定應如何處理有關事宜前，不要讓專員參與這

些範疇的工作，是較可取的做法。至於立法會何時可採取下一

步，即擴大監察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及專員的職務，以考慮針對議

員其他種類的失當行為的投訴，將取決於議員會否達成廣泛的共

識，制訂一套涵蓋各項公務範疇的正式議員行為守則，即類似英

國下議院現行的行為守則。  
 
7.  Malcolm Jack爵士認為，雖然專員的獨立性十分重要，
但亦有需要制訂一個明確的制度，訂明專員的處事程序，說明
專員必須在接獲一項具體投訴的基礎上進行調查，以免令人認
為專員可自由進行無確定目標的調查 (fishing expedition)。專員
的職務和監察委員會在監督專員工作方面所擔當的角色，應在
《議事規則》中清楚訂明。  
 
 
就立法會委任專員處理針對議員的投訴所作的分析 

 
8.  處理針對議員的投訴的現行多個機制都有一個共通的

問題，就是監察委員會、專責委員會及調查委員會進行的調查，

經常令公眾覺得議員自己調查針對議員本身的指稱事宜。這不

但可能影響到這些只由議員組成的委員會的公信力，更會影響

立法會的公信力。因此，委任一名獨立人士出任專員，接受及

調查有關議員登記及申報個人利益、申請發還工作開支及申請

預支營運資金的投訴 (即監察委員會職權範圍內的調查職能 )，應
視為邁出重要的第一步，以處理公眾對現有制度的運作方式在

觀感上的問題。  
 
9.  雖然監察委員會應監督專員的工作，但監察委員會本身

不應參與決定應否跟進處理某宗所接獲的個案，亦不應參與調

查過程。專員應以獨立方式向投訴人及／或有關議員搜集資

料，以決定應否進一步調查某宗投訴。如專員公布將會進行調

查，他必須依循監察委員會訂定的程序步驟，並適當知會監察

委員會。專員應向監察委員會匯報其調查所得，而監察委員會

隨後應決定是否接納報告的結果。在調查過程中，專員應可取

得法律意見。監察委員會在完成審閱專員的報告後，可在其向

立法會提交的報告中，根據《議事規則》第 85條建議對被投訴
的議員施加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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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根據監察委員會在本屆立法會任期處理的實質個案數

目，秘書處建議，專員以兼職形式每周工作固定時數及在有需

要時工作，以接受及調查投訴，並就《議事規則》相關條文的

詮釋及遵從這些規則的事宜，向議員及其助理和秘書處職員提

供意見。專員亦可在檢視申訴部接獲有關議員的意見後，就修

改現行的《就關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以其議員身份所

作行為的操守標準事宜訂定的勸喻性質的指引》向監察委員會

提供意見。  
 
11.  為避免任何可能出現的利益衝突，備存及監察議員個人

利益登記冊的運作情況的工作，應由秘書處的一名指明人員負

責。該名人員亦會向議員提供意見，同時與專員的辦事處緊密

合作 2。  
 
 
徵詢意見 

 
12.  請委員考慮上文第 8至第 11段所載的分析，並就應否在
本屆任期內跟進委任專員的建議提出意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3 
2012年 5月 28日  

                                              
2 在 英國下議 院，議員 財務利益 登記主任 (Regis trar  of  Members '  Financial  

In terests)為一名下議院秘書，負責就須予申報或登記的事宜向議員提供意
見，而國會標準事務專員 (Par l iamentary Commissioner for  Standards)則通常只
在議員涉及投訴時才與議員會面。  



附錄 

 
 

就委任專員處理針對議員的投訴的建議 

提議的安排 
 

(節錄自立法會 CMI 34/11-12 號文件) 
 

X   X   X   X   X 
 
14.  鑒於專員的工作量須待該職位開設後及有人作出投訴

後方可確定，立法會可先以兼職形式委任專員，每周工作固定

時數及在有需要時工作。 
 
 
對財政的影響 

 

15.  視乎專員會否在初期每周工作固定的時數，以及在有

需要時獲委聘一段指定的時間以調查特定個案，委員可考慮以下

的安排： 
 

(a) 按每周工作最多 11 小時計算，每月費用為原訟法庭
法官月薪的 25%。工作範圍包括檢視申訴部接獲有
關議員的意見及／或接受議員、議員的職員、秘書

處職員就利益衝突、登記及申報利益及其他相關事

宜的查詢；及 
 
(b) 若專員須調查特定個案，他／她將獲支付實報實銷

的每日服務費，款額按原訟法庭法官月薪 (在
2012年 4月 1日為 21萬 500元)計算。  

 
16.  鑒於在一年內須作出調查的投訴個案數目預料不會很

多，因此，初期可由秘書處現有職員支援專員的工作。委聘專員

帶來的整體財政影響約為每年 80萬元。 
 
 

X   X   X   X   X 
 


